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商务委
机电产品自动进口许可管理审批流程

	设定依据
	1．商务部、海关总署令2008年第6号《机电产品进口自动许可实施办法》 
2．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令2008年第7号《机电产品进口管理办法》 
3．《汽车产品自动进口许可证签发管理实施细则》（商务部公告2004年第92号）

	申请材料
	（1）经机电办审核通过并加盖进口用户单位公章的机电产品进口申请表（自行下载，如有附表请同时携带一式三份并加盖进口用户单位公章）；
（2）进口用户单位介绍信（代理取证的应提交进口用户单位的委托书和代理公司介绍信）和取证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3）进口合同复印件；  
（4）如商品用途为直接销售的，申报金额超过10万美元的需提供内贸合同或代理协议。  
如属于下列情况的，还应提供以下材料：
1、投资项目下进口机电产品的，应提供项目投资主管机构出具的项目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复印件）； 
2、进口采用国际招标方式采购的机电产品，需提供国际招标主管机构签发的《国际招标评标结果通知》和《中标通知书》； 
3、进口烟草加工机械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4、进口卫星电视接收设备应符合《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5、进口电子游戏机产品应符合《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6、进口音频视频复制生产设备应符合《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7、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提交无线电管理委员会证明）； 
8、进口计量器具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提交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出具的《型式批准证》）； 
9、进口旧机电产品需提交进口旧机电产品的申请报告（内容包括公司经营范围简介、进口用途及必要性、设备功能、制造日期、现状等内容，并加盖进口用户单位公章）、旧设备铭牌和整机图片、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对外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复印件（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自用设备的还需提交外商投资企业设备清单及其批件（注：在规格型号一栏中注明所申报旧机电产品的制造日期）； 
10、进口国外赠送的机电产品需提交正本赠送函； 
11、进口数控机床类产品需提交技术参数表（见附表三）并加盖进口用户单位公章； 
12、申请自用车进口，进口单位应提供：
（1）以一般贸易方式申请进口自用的，申请进口单位需提交企业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证书（复印件）；以援助、捐赠、赠送等方式申请进口汽车用于自用的，需提交企业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证书（复印件）和相关的援助、捐赠、赠送的证明文件。
（2）进口说明。内容包括公司简介、注册资金、进口合同号、进口单位联系人姓名、职务、固定电话、预计到港时间及进口理由。同时，进口单位须承诺遵守国家及北京市相关的法律法规，进口车辆的用途为自用，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销售，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因海关、商检等原因导致车辆无法进口，进口单位承担全部责任，与北京市商务委无关。进口说明须加盖进口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提交授权书正本）签字。
（3）进口合同。进口单位委托代理机构代办进口手续的，还应提供代理协议。
（4）其他相关资料。 
13、进口汽车用于销售的，应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进口用户单位公章），品牌授权书，订货合同，申请表； 
14、进口汽车零配件应提交订货合同、营业执照复印件、申请表；如作销售，还需提供内贸合同或代理协议； 
15、其他未列明产品所需材料参照《机电产品进口自动许可实施办法》和《机电产品进口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 
以上材料应在网上提交申请的同时交至行政事务服务大厅1号窗口。

	办理时间、地址及电话
	办理机构： 北京商务委员会机电进出口处
办理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芳星园三区16、17号楼（南三环方庄桥西北角）
办理电话： 87211103 （申报）、 87211097 （领证）
办理时间： 法定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30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5-10个工作日


